
东莞市公共排水设施委托运维工作指引
（送审稿）

 总则

第一条【编制目的和依据】

为深入贯彻落实东莞市排水一体化管理改革工作要求，细化委托运维分工，规范移交运维程序，更好地指导公共排水设施委托运维有关工作，根据《东莞市排水一体化管理改革实施方案》《东莞市存量污水管网运维移交工作指引》《东莞市城镇排水（雨水）设施维护管理质量标准及考核办法（试行）》等文件，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指引适用于东莞市公共排水设施
委托运维、移交及管理工作。
第三条【职责分工】

市水务局：统筹全市排水设施委托运维全面落地；落实排水设施管理养护运行成本的定期审核工作。
（二）市水务工程建设运营中心：负责市属雨水、全市污水设施委托运营协议签订与运维管理工作；指导各镇街（园区）开展设施委托运维工作，负责协调、汇总全市委托运维过程中的存在问题；落实市级雨水设施管养经费和费用支付工作，市级污水经费申报工作和服务费支付审核工作；对运维单位的日常维护、防汛抢险等工作进行监督和绩效评价。
（三）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委会：组织完成属地委托运营协议签订；统筹属地管辖公共排水设施摸排清点、隐患梳理、资产确权；按改革时序推进辖区公共排水设施分批移交一体化运营单位运维；协调处理管辖范围内排水设施委托运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负责落实属地排水设施管养镇级预算经费和服务费支付初审；负责征地拆迁、青苗补偿、“五通一平”等工作；对运维单位的日常维护、防汛抢险等工作进行监督和绩效评价。
（四）一体化运营单位：配合落实委托运营协议签订，办理公共排水设施委托运维手续；按照“一协议一方案”原则，制定公共排水设施一体化运维管理方案；协同各镇街（园区）开展设施排查、隐患梳理等工作；接管设施的日常运维及应急抢修等相关工作。

 协议签订
第四条【协议签订方式】

市属雨水设施由市水务局直属事业单位—市水务工程建设运营中心与一体化运营单位签订委托运营协议；其余雨水设施由各镇街（园与）与一体化运营单位签订委托运营协议。污水设施由市水务工程建设运营中心联合属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委会，按“一镇一协议”形式，分别与一体化运营单位签订三方委托运营协议。

第五条【委托期限】

2026年底前莞城、东城、南城、万江街道、松山湖高新区、市直管道路雨水设施及全市污水设施签订为期20年的委托运营协议，其他各镇（园区）雨水设施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计算，至2046年底止。

第六条【服务内容】
公共排水设施的维护、维修工作。其中单项工程投资在10万元（不含）以下的零星维修纳入维护范围，新建项目和单项工程投资在400万元（含）以上的维修工程不纳入本委托运维项目维修范围。具体服务内容以委托运营协议为准。

第七条【服务费用】

（一）维护服务费
1.污水设施维护服务费单价

根据管网一体化项目（第二期）、市直管道路污水项目（第二期）和存量管网项目成本审核及修正结果，污水设施维护服务费暂定单价如下：

	序号
	污水管网
	污水泵站（不含电费）

	
	管径范围Ф（mm）
截面积范围S（m²）
	费用单价
（元/米/年）
	地面泵站
（万元/座/年）
	一体化泵站
（万元/座/年）

	
	
	
	
	

	1
	0<Ф<300
	8.95
	32.16
	6.43

	
	0≤S<0.071
	
	
	

	2
	300≤Ф<600
	10.83
	
	

	
	0.071≤S<0.283
	
	
	

	3
	600≤Ф<1000
	21.59
	
	

	
	0.283≤S<0.785
	
	
	

	4
	1000≤Ф<1500
	66.54
	
	

	
	0.785≤S<1.766
	
	
	

	5
	1500≤Ф
	115.76
	
	

	
	1.766≤S
	
	
	


污水泵站电费由委托方自行缴纳，或由运维单位代为垫付，根据电费发票实报实销。
2.雨水设施维护服务费单价

雨水管渠维护服务费单价暂按照污水管渠维护服务费单价执行，雨水泵站暂按照现状费用委托运维。雨水设施维护服务费暂定单价如下：
	序号
	雨水管网
	泵站

	
	管径范围Ф（mm）
截面积范围S（m²）
	费用单价
（元/米/年）
	按现状运维费用执行，电费由委托方自行缴纳，或由运维单位代为垫付，根据电费发票实报实销。

	1
	0<Ф<300
	8.95
	

	
	0≤S<0.071
	
	

	2
	300≤Ф<600
	10.83
	

	
	0.071≤S<0.283
	
	

	3
	600≤Ф<1000
	21.59
	

	
	0.283≤S<0.785
	
	

	4
	1000≤Ф<1500
	66.54
	

	
	0.785≤S<1.766
	
	

	5
	1500≤Ф
	115.76
	

	
	1.766≤S
	
	


（二）维修工程费

维修工程费包含以下部分：一是维修成本，按实报实销原则，按维修实际发生的工程成本进行结算；二是管理费用（含利润），暂按维修成本的3.5%计提，适时调整。
 排水设施移交

第八条【移交流程】

原则上公共排水设施应按以下流程办理移交运维手续：移交筹备→联合摸排（前置整改）→设施底数核对及费用确定→提交档案资料→办理移交运维手续（签订移交运维确认表）→问题整改。

第九条【移交时间】
2026年底前，莞城街道、东城街道、南城街道、万江街道、松山湖高新区完成行政区域内公共雨、污排水设施移交运维，市水务工程建设运营中心完成市直管道路雨水设施移交运维，其他各镇街（园区）完成污水设施移交运维。
2028年底前，除莞城街道、东城街道、南城街道、万江街道、松山湖高新区、市直管道路外，其他镇街（园区）须完成雨水设施全面隐患排查。
2028-2030年，按照“成熟一批，移交一批”原则，有序推进其余各镇（园区）雨水设施移交工作，逐步实现全市现有公共排水设施统一委托运营。

后续新建公共排水设施完工后，按本工作指引纳入委托运维范围。

原运营服务合同未结束的项目，原则上待合同结束后再办理移交运维手续。

第十条【移交筹备】

委托方会同受托方根据现有工程图纸等资料梳理拟移交运维排水设施清单，共同核对拟移交运维管网、泵站及附属设施的底数（含管网长度、管径分类、泵站数量等），协商确定设施隐患整改计划。隐患整改可由委托方在移交前自行实施，也可移交受托方后统筹整改，双方就此达成一致意见。

第十一条 【设施排查】
委托方联合受托方对拟移交的公共排水设施开展全面排查（原已由受托方负责运维的设施，不再重复排查），排查工作自启动之日起1年内完成，并形成隐患问题清单，明确整改责任主体。由委托方自行负责实施的隐患整改事项，须同步落实整改工作。
第十二条【移交资料】

委托方须向受托方提交竣工图纸、管线测量成果资料、近2年的管道检测报告、泵站设备清单、管线清单、泵站电气线路图等档案资料。资料暂不齐全的，可先行按现有资料办理移交，并在移交运维确认表中如实备注，由双方后续协同补齐完善。

第十三条【移交确认】

委托方与受托方签署《移交运维确认表》（附件1），明确移交运维的起始日期、设施数量、整改责任及运维费用，由委托方统筹落实费用预算。后续经管线测量、现场复核发现设施数量有调整的，双方核对确认后重新签订确认表，并同步调整运维费用。
第十四条 【问题整改】
（一）常规问题整改

公共排水设施排查发现问题分批处理，应在移交运维后2 年内全部完成整改。

其中，单项工程投资在10万元（不含）以内的零星维修等费用，纳入项目日常维护费处理；

单项工程投资在10万（含）至400万元（不含）的维修整改，由设施权属单位按合规程序委托受托方或其他单位实施；单项工程投资超过400万元（含）的维修整改，由设施权属单位按照工程招标方式实施。维修整改费用按该设施建设期的市、镇街（园区）投资比例分担（建设期投资比例由于年代久远无法查证的，由设施全额承担）。
由委托方负责整改的问题，在完成整改前，涉及的排水设施不纳入绩效评价范围，不与运维服务费支付挂钩。

（二）应急整治
台风、暴雨、内涝、管网突发破损、污水外溢、泵站设备突发故障等突发性、紧急性排水安全问题，实行“先处置、后界定”的原则，由受托方先行应急处置，同步报备委托方，再按照第九条内容结算相关费用。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指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年

第十六条 本指引由东莞市水务局负责解释。

附件：1.移交运维确认表（模板）

2.管线清单（模板）

2.泵站设备清单（模板）

� 水处理设施，水库、水闸、排涝泵站等水利设施，国省县道排水设施，以公共排水检查井（含格栅）为界至村民自建房、物业小区、公共建筑内部等自建排水设施，暂不纳入本轮一体化改革运维范围。对于已实现镇村排水设施统一运维管理的镇街，整体划入全市排水一体化运营。






